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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4年3月6日

（2023）浙0591民初3706号
肖春：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3706号原告

史润润与被告肖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肖春应归还原告史润润借款
本金405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22年7月16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则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三、本案受理费814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肖春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23民初233号

张志达：（2024）浙0723民初233号案件本院于
2024年2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因被告何军彪对判决不
服，现提出上诉。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何军彪提交的上诉状副本、上
诉答辩通知书等，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被
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883号

胡金荣：（2023）浙0723民初1883号案件本院于
2024年1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因被告武义煊字工贸有限
公司对判决不服，现提出上诉，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武义煊字工贸有限公司
提交的上诉状副本、上诉答辩通知书等，上诉人请求：撤销
（2023）浙0723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

人筑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
诉讼费用及二审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285号

刘财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新强与被告刘财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2民初528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刘财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吴新强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3
年8月24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至欠款实际还清
之日止）；二、被告刘财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
偿原告吴新强律师代理费损失8000元。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4020元，由被告刘财根负担，限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缴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1125破3号之一

2023年12月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李正的申请，裁
定受理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丽水国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本
院查明：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实际可供清偿
的财产总额为1031.32元，实际负债合计为2854569.77
元，已资不抵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破产费用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
偿。本案中，截至2024年2月27日，已产生破产费用共
计2621.40元,故前述破产财产1031.32元应优先清偿破

产费用，剩余破产费用1590.08元尚未清偿。现管理人
以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为由，请求本院宣告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4年2月29日裁定宣告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云和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81破15号之二

本院于2023年9月7日根据翁祥奇的申请裁定受
理浙江易欣铁油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欣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于2023年9月7日指定北京盈科（丽水）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于2023年12月19日裁定宣告易欣公司
破产，于2024年2月27日裁定认可易欣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现管理人以易欣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请
求本院终结易欣公司破产程序。本院认为，易欣公司无
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已提请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
序应当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4年2月27日裁定终结
浙江易欣铁油嘴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龙泉市人民法院

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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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规模最大的御宴莫过于千叟宴。在千叟

宴的赏赐清单中，有一件器物殊为别致——鸠杖。据

《清稗类钞》载，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预宴者凡三千

九百余人，各赐鸠杖”。顾名思义，鸠杖是指杖首刻有

鸠鸟的手杖。《太平御览》中引应劭的《风俗通》说道：

“俗说高祖（刘邦）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从薄中，羽追

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

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这个典故极具传奇

色彩，可以推断出以鸠杖为老者祝寿的习俗源远流长。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罗氏》中便有记载：“中

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中

更进一步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

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

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引申出了养

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外，《后汉书·礼仪志》中提

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

两种解释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

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与清朝千叟宴后皇帝赏赐的鸠杖相比，《礼记》中

出现了“必赐”“必操”的字样，说明在当时赐鸠杖不是

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制度，这就要提到中国自三代以降

的尊老传统了。

早期农业社会的农具较为简单，耕作方式也较为

稳定，知识积累在这种循环往复式的生活中极为重要，

因而具备丰富经验的老者便天然受到尊敬——郑玄所

谓的“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民间流传的“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等谚语，背后都有这一传统观念的留存。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

五更”制度，郑玄注为：“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

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

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从中

可以看出，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能由致仕退

休的老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之义，其中大有道

德教化的成分。

与“必赐之几杖”这一荣誉相应，《礼记》各篇中还

列举了数种实质性的尊老制度，如：“五十养于乡，六十

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九十使人受”，区分不同年龄段规定老者的权利；“七十

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

后及爵者”，规定了年长官员的政务优待；“八十、九十

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更规定

了老者的司法豁免权。

这些古老的制度与习俗随着汉朝的建立，步入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尊老制度的高峰。

汉朝养老制度滥觞于汉高祖二年初刘邦于巴蜀、

关中地区颁布的诏令。据《汉书·高帝纪上》所载：“举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

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后汉书·百官志五》对三

老之职的描述更为明确：“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顺孙，贞

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

兴善行。”

以上的“三老”明显远承自先秦的“三老五更”制。

汉文帝刘恒所定的尊老制度，均通过法令的方式

发布。《汉书·文帝纪》记载，法令不仅将尊老养老的范

围拓展到所有“年八十以上”，同时还明确细化了尊老

养老的措施。背后的原因或许有多种，但刘恒借此“佐

天下子孙孝养其亲”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背后不难看

出“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在这样愈加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度

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汉宣帝刘询实行王杖

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

百姓望见之，比于节。”

东汉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

中》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

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从制度

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并没有身份地位

的限制，但实际是否能推行到所有老者，尚难判定。不

过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汉朝的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

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

终又将让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汉朝之后，王杖制度消退，偶有赐杖之举，但与汉

朝对鸠杖的热衷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晋初期，王祥致

仕后，晋武帝司马炎下了一道颇具古意的诏：“古之致

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

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之。”诏中之意，与《礼

记·祭义》中的“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一脉相承。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

出，转而回归至文化层面，如宋朝诗词中“身安不用扶

鸠杖，骨贵从知应虎头”“鸠杖庞眉鹤发仙，诗中有史笔

如椽”“斯辰聊用祝龟龄，他年端合扶鸠杖”等句，鸠杖

依然对应着老者，却没有了昔日王杖的威风。明清两

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鸠杖，而是

以冠带代之。

那是不是鸠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

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清朝所复

兴的不仅仅是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

高峰。

清朝自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

曾下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

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

九十以上者倍之。”针对七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

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愈多，这一点纵然

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拾鸠杖这

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学者、官员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定

例：凡寿民、寿妇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奉

旨给扁建坊，以昭人瑞。”这里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岁

者。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四年出现了一个名叫

萧俊德的一百一十八岁寿民，于是朝廷又明确“年至一

百一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加两倍赏赐；

更有多得寿算者，按其寿算加增，著为定例”，老者在清

朝所受的尊荣，可谓前无古人。

雍正年间，朝廷命“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

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乾

隆帝八旬寿辰时各省奏请加恩耆老，其中一位一百六十

六岁的老寿星更易直接赏六品顶戴。明朝虽有“寿官”，

但有明一朝仅授过19次，获衔者不过数百人，其大气远

不能与清朝相比。鸠杖虽然文化意蕴丰富，但在这样一

套复杂的尊老制度下，也显得有些平凡了。

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特

别的存在。它背后有沉淀着三代早已模糊的尊老古

制，一度在汉朝登上神坛，又在清朝中逐渐“泯然众

器”。不过无论朝代之间的起起落落如何，鸠杖的寓意

却早已跳脱出庙堂，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有

一副颇为常见的祝寿联写作“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

杖话桑麻”——这种飞入寻常百姓家式的祝福，既是对

老者的问候，也是对鸠杖的致敬。

杖首鸠不语，悠然千年期。

（摘自《检察日报》）

青铜鸠杖，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